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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義理與跨領域研究

反思黑格爾對於道教的定位

包淩崢*

提 要：黑格爾按照從直接性和自然性向概念性和精神性發展的基本原則，來為世界歷史上的各

大主要宗教類型排序，並據此指出道教等中國宗教的局限性在於，絕對威力和有限主體框架下，精

神概念的不充分性，或偶然性、有限性和外在性。「道」被把握為概念性的「度」，道教修行被視

為抽象而孤獨的自我沉思。黑格爾的體系建構受制於高度的歐洲理性主義立場，難以體認到中國文

化語境下，「道」的非實體性和非意識對象屬性，以及具身性、體悟性和生命化特性。但是，黑格

爾宗教哲學的形而上學基礎探究到了實體層次上，思維範疇的存在和非存在之間的統一性，這和道

教重玄學對有無之中的體悟，有著潛在的會通之可能。

關鍵字：黑格爾；道教；道；宗教哲學；重玄學

作為近代西方最具代表性的體系性哲學家之一，黑格爾在其哲學體系中也為宗教哲學安排了一

個重要位置。而在他的宗教哲學體系中，道教等中國宗教也獲得了合乎一定尺度的安置和闡釋。儘

管在西方理性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立場的限制和誘導下，黑格爾對道教等中國宗教的認識和理解存

在著不少原則性的偏差。但是，嚴肅地檢視和反思形成這些偏差的內在根源，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

思考中國宗教同西方宗教、中國文化同西方文化之間的關係，以及中華文明在世界歷史進程和全球

文明格局中所處的確切位置，同時幫助我們今天更好地促進道教等傳統文化要素適應現代化趨勢，

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因為黑格爾等西方思想家對中國文化事實上

存在嚴重的誤解，就拒絕更進一步地瞭解他們對我們的外在觀察，反倒是要透過這種固有的文化隔

閡，努力找見其中反映出的那些真正構成中國文化本身之特質的元素，以及東西方文明共同面對的

普遍性問題，進而為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提供足夠堅實的基礎和動力。

一、黑格爾對道教等中國宗教的定位

（一）黑格爾的宗教史觀

黑格爾在《宗教哲學講演錄》中，將世界歷史上的主要宗教首先劃分成兩大類型：「特定的宗

教」和「絕對的宗教」。後者對應於歐洲的基督宗教。前者則包括亞歐大陸上分佈於從東到西各區

域的各大宗教，並且又被劃分為「自然宗教」和「精神個體性的宗教」兩個類別。正如黑格爾在歷

史哲學中將從東到西的各大文明，按從低到高的次序進行排列一樣，在宗教哲學中，黑格爾也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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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從東到西的各大主要宗教之間，有著一種相應的從低到高的等級次序。黑格爾指出，最開始的宗

教意識，即「原始宗教」，是一種停留在人和自然的直接統一性之中的表象。自然性和直接性是這

種原始的宗教意識的規定。但整部宗教史的發展進程呈現為「從直接性和自然性出發，又必須把這

種直接性和自然性予以克服」①的過程。這個過程展現為內在於人類宗教意識之中的「從自然性到概

念的繼續發展過程」②。所以，隨著宗教意識的發展或提升，出現了相對較高等級的宗教，這種自然

而直接的意識就發生了內在的分裂：「意識使其感性的自然與本質的東西區別開來，以致自然的東

西僅僅被瞭解為被本質者所中介。」③這裏所說的「本質」，可以理解為初步得到發展的精神性的東

西或意識，或者尚未完全形成的精神性東西即概念。在這個過程中，感性的自然與本質性的精神以

各種特定的形式（表現為各種宗教類型）處在對立之中。而絕對的宗教或基督教傳統，其最高級的

優越性就在於，完全揚棄了這種精神本質與自然存在之間的對立，代表著精神的充分發展。在原始

宗教和絕對宗教之間出現的各個形態的宗教，則按照一個由低到高的等級序列，表現著這種對立性

尚未充分發展或未被完全克服的形式。而包括儒家和道教在內的「中國宗教」，屬於「自然宗教」

中僅次於「直接的宗教」（即巫術）之後的，處在相當靠前序列的環節，也就是說，在黑格爾看來

是一種較為低級的宗教類型。

在黑格爾看來，中國宗教相較於那種最原始的自然宗教意識，即人和自然性的直接統一，已經

有了初步的發展，開始反映出：

意識在自身內的分裂，以致於它知道自己純粹是自然的東西，而與此有別的是真實者、

本質，其中，這種自然性、有限性不起什麼作用，並被瞭解為無意義者。一方面，在自然

的宗教中，精神尚生活在與自然的中立性中，另一方面，上帝則被規定為絕對的威力和實

體，其中自然的意志、主體則只是一暫時者、零星者、一無自己-無自由者。在此，人之最

高尊嚴就是知道自己是一虛無者。④

在中國宗教中，意識初步分裂為兩個對立面，一方是作為上帝概念的初級表現的「絕對的威力和實

體」，是更具有精神性的一方，另一方面則是有限主體的意識，即較接近原始自然意志的一方。這

一設定對於理解黑格爾對中國宗教（包括道教）的普遍規定具有根本意義。在中國宗教中，人意識

到自己是精神，但只是一種特殊的、有限的精神，「這種精神一方面是擁有暴力者，是那種威力的

實施者，另一方面又屈服於那種威力，是偶然者」
⑤
。這裏所說的「暴力」或「威力」，通過中國宗

①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186頁。

②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186頁。

③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187頁。

④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187頁。

⑤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2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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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所崇拜的「天」得到了客觀化的象徵。皇帝作為「天子」，代表天「也掌握著對諸自然事物及其

變化的統治，並管理著諸種力量」
①
，也就是說，化身為現實政治秩序中的「擁有暴力者」或「暴力

的實施者」。而大多數人則不得不屈服於這種威力，感受到自身是偶然的、無意義的存在物。擁有

絕對威力的天子，和屈服於這種威力的有限主體，在黑格爾看來構成了中國宗教的本質模型。儒家

代表著有限主體對絕對威力的屈服的取向，道教則代表著從這種屈服中返回到抽象的自身意識中來

的路徑。

這兩種取向或路徑的形成，同時要以另一個關鍵概念——「道」為中介。黑格爾也把中國宗教

概括為「度的宗教」，這裏的「度」便是他對中國的「道」的理念的專門改寫：

有關度所涉及的東西，是稱為理性（道）的一些固定規定。道的法則或者度，都是一

些規定、形態，不是抽象的存在或抽象的實體，而是實體的形態。②

就儒家方面而言，皇帝作為絕對威力在人間的化身，所要做的事情就是維護度或理性法則的有序運

行。在他的領導下，整個國家統一致力於推動度的整體實現，因此度在儒家語境中具有鮮明的道德

意義，而儒家的宗教意識的規定性就系於此：

諸法則和度的規定所顯示的這種力量是許多特殊的規定和法則的集合。這些特殊的規

定也必須瞭解為活動；作為特殊者，它們服從普遍的活動，即服從皇帝，他是全部活動力

量之所在。③

因此，儒家所弘揚的忠君等三綱五常本質上體現了對度或道在現實生活中的活動力量的依從。根據

黑格爾的觀點，自然性和精神性之間的初步對立，即有限主體和絕對威力之間的對立關係，構成了

中國宗教意識的普遍規定性。因此，儒家所追求的這種對皇帝個人的服從，本質上表現著對威力或

暴力的屈服。其中所涉及的道或度的法則，則是在有限主體和絕對威力（天，天子）之間建立這種

屈服關係的合理性之根據。

（二）黑格爾對道教的定位

而就道教（家）方面而言，黑格爾認為，中國人的祖先崇拜和出世修行等現象也同這種對威力

的崇拜有著密切聯繫：

①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238頁。

②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238頁。

③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2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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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特殊的力量也被表像為某些人，特別是實際存在著的人們的已故去的祖先；因為，

如果人已孤獨，也就是說不再捲入日常生活的利害，那他就被特別瞭解為威力。①

道教相對於儒家的特殊規定性就被認為與此有關：

回歸思想、內心的這些人專心致志於思想的抽象，同時打算成為不朽的、自為純潔的

本質，部分由於這樣他們才知內情，部分由於這樣他們達到了精通、目標，即使按照實存、

現實，自身也保持著更高的本質。②

相比於儒家所宣揚的對皇帝和天等威力的屈服，道教所體現的「意識回歸自身」具有更高的精神性

內涵，因此也被黑格爾設置在儒家之後，代表著中國宗教意識的較高階段。但是，總體而言，道教

和儒家共用著同一個本質，即有限主體對威力的屈服和對度（道）的依從，因此只不過是「自然宗

教第一個形態的最近階段」，或者說，是一種較低級的形態。精神還未完全從自然性和直接性的原

始統一中解放出來，在這個階段上仍然只表現為人這種特殊的、有限的精神性存在：

借助於進至思想，尚未創立更高級的、精神的宗教：道之規定仍然是完善的抽象概念，

而活力、意識、精神者，可以說並不屬於道本身，而完全還屬於直接的人。③

由於這種局限性，道也就仍然只是一個為人的有限意識所設定的抽象概念，而不像基督教傳統中的

上帝那樣是一個具體的、真實的、活生生的概念。在黑格爾對上帝和道的比較中，我們能夠更加清

晰地把握到黑格爾對道的這種抽象性的定位：

對我們來說，上帝是普遍者，但就自身而言是被規定的；上帝是精神，他的實存是精

神性。在這裏，道的現實、活力，還是真實的、直接的意識，上帝雖然像老子一樣是一死

者，但卻變換為另一些形態，在其神職人員中是活生生的，而且是真正現實存在著的。④

上帝的概念既超越於信徒之上，同時也內在實存於神職人員之中；而道的概念，在黑格爾看來，只

是以度的形式，表現著外在的絕對威力的存在，因此是在一種主客對立性的本質關係中，通過個人

片面地返回到思想單方面來而形成的抽象概念。

①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240頁。

②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243頁。

③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244頁。

④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2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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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絕對威力和有限主體的基本框架中，黑格爾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由於普遍者只是抽象的基礎，那麼人在其中就仍然沒有真正的內在者、充實者、內心

深處的東西，他自身中就沒有立足點。①

這裏隱含著的一個推論是，道教所追求的返回到思想自身，和儒家對皇帝權威的依從一樣，都並不

是一種真正的內在性，因為它根本上還是來源於對外在的絕對威力的屈服，所以這種內在性本質上

仍然還是那種更強硬的外在性的變種：

在普遍者僅僅是這種抽象一般基礎的地方，人自身就沒有內在的、一定的豐富的精神

生活：因此對他來說，一切外在者都是內在者；一切外在者對他來說都有意義，都與他有

關，也就是說，都有實踐的關係。②

也就是說，中國人始終活在同外在事物的關係中，缺乏真正內在於自身精神中的自由，對自身中具

備的更充實的精神立足點，也就是一種更具體的理性概念，缺乏充分的認識。因此，

中國人處在對所有一切的永遠恐懼與害怕中，因為所有外在事物對他們來說都是一種

意義、力量，這種外在的事物會用暴力反對他們、刺激他們。③

黑格爾對中國宗教乃至中國文化的歧視態度，在這裏暴露無遺。

二、道教視野下黑格爾理性主義的限度

（一）黑格爾宗教哲學的理性主義

黑格爾對道教等中國宗教的歧視態度，一方面，固然有外在的原因，例如他對中國文化知識的

掌握和認識並不充分等，另一方面，也有其內在的根源，即他在歐洲形而上學傳統中形成的理性主

義立場。黑格爾的宗教哲學，正是從這種理性主義的立場出發而建立起來的。他在談到「哲學與一

般宗教的關係」問題時說：

宗教的對象同哲學的對象一樣，都是客觀性本身中的永恆真理，是上帝，而且只是上

①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244頁。

②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244-245頁。

③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2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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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以及對上帝之闡明……哲學只有當它闡明宗教時才闡明自身，而且當它闡明自身時，

它就在闡明宗教。作為對自在自為存在的永恆真理的研究，也即是作為進行思維的精神（不

是專斷和特殊的興趣）對這種對象的研究，哲學是宗教所是的同一活動。①

在他看來，哲學的活動是思維的活動，而宗教的活動也是思維的活動。哲學或思維的對象同時也就

是宗教的對象，亦即上帝：

如果我們思上帝，那麼我們此時也就表達了這一進程，即我們使自己高居於感性事物、

外在事物、個別事物之上；這裏表達的是向純粹者的一種提升，與自身一致起來。這種提

升，就是超越於感性者和純粹感覺，進入普遍者的純粹領域，而這一領域就是思維。②

哲學活動和宗教活動共同以思維活動為本質領域，它們最終統一於自在自為存在的永恆真理，或者

說絕對理性自身。因此，黑格爾心目中的上帝，作為哲學和宗教的對象，同時也就是思維著的精神，

亦即絕對的理性或自在自為存在的理性：「上帝本質上是理性的，是作為自在自為精神存在的理性」

③
。因此，宗教活動本質上是被理性所規定的：「理性是宗教可以獨自在家所依據的基地」，「宗教

的基地就是理性者，更確切地說，也就是思辨者」
④
。

依據這種高度理性主義化的宗教觀點，黑格爾才推導出了他在研究宗教問題，以及給各大宗教

類型排序時，所根據的那種從直接性和自然性上升到概念性和精神性的基本原則：

宗教的意識就自身而言就是直接者、有限者的分離和拋棄，而且是向理智的過渡，或

客觀地予以規定，就是短暫者向其絕對的、實體性的本質的聚集。⑤

根據這個原則，最原始的巫術宗教作為「直接的宗教就是這樣的宗教，在這裏，精神還是自然的，

在其中，精神還沒有使作為普遍力量的精神與作為個別者、偶然者、短暫者和非本質者的自身區別

開來」
⑥
。而道教等中國宗教則出現在自然宗教的第二個階段（「意識在自身中的分裂」），這個階

段意味著「作為普遍力量和本質的普遍精神與主觀定在和其偶然性的區別、對立」
⑦
。對立性的出現，

①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13-14頁。

②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67頁。

③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37頁。

④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144頁。

⑤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75頁。

⑥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203頁。

⑦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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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著這一類形態，在黑格爾設定的這一體系內，優越於巫術宗教的較高級性之所在。但在黑格爾

宗教哲學的框架內，這樣一種對立性是剛剛起步的、並不充分的對立性，它的局限性表現為：

某一實體威力和直接意志無能為力的意識出現了。當神被瞭解為絕對的威力時，這還

不是自由的宗教。因為，當那種意識出現時，人雖然把自己提升得高於自己，而且精神得

以從本質上加以區分，但是當這種崇高者被瞭解為威力，而且尚未做出進一步規定時，特

殊者就只是一偶然者，只是一否定者、虛無者。由於這種威力，萬物得以持續存在，或者，

這種威力本身就是萬物的持續存在，以致自為持續存在的自由尚未被認識到。①

就中國宗教而言，

實體被瞭解為簡單的基礎，因此，它就現存於有限者、偶然者之中，這樣一來，在這

個階段上也就會缺少什麼屬於精神概念的東西……這裏以外在的方式增加了自在現有的精

神諸規定。②

由於表現出這種有限性、外在性、偶然性的局限，中國宗教將為更高級的宗教形態所揚棄。道教等

中國宗教的這些有待被揚棄的「局限性」，根本上也正是依據黑格爾高度理性主義化的宗教觀來給

以規定的。

（二）道教的超理性主義

然而，這種高度的理性主義本身是否真正適用於評判和區分世界歷史上的各種宗教類型呢？特

別是，理性主義的基礎，有著深邃的歐洲文化傳統的淵源，用它來對東方世界的宗教文化加以規定，

是否足夠合理呢？正如程樂松指出的：

與理性的「統攝力」同在的是對包括自然界及生命的「客觀性」賦權，祛魅的機制讓

信仰籠罩之下的普遍象徵性結構失效了，信仰者眼中的世界在客觀和理性的世界圖景中顯

得不可理解。③

黑格爾哲學儘管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理性主義，也蘊含著一些神秘主義的元素（可見於上文所述的

其將宗教和哲學的對象等同為上帝），但它通過將西方歷史上的「非理性主義」納入「理性主義」

社，2015年，第 203頁。

①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223-224頁。

②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224頁。

③ 程樂松：〈以哲思暢玄理的可能：道教哲學的內涵界說〉，《哲學家》2020年第 2期，第 1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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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疇，事實上標誌著西方傳統中的「理性主義」在思辨哲學中的完成：

正是西方邏各斯精神中隱含著的努斯精神環節，成為了理性主義發展到非理性主義的

契機。或者說，西方非理性主義是從理性主義本身的一個環節中發展出來的。①

而中國思想傳統本身就內在地具備著一種超理性主義的，即超出理性限度之外的旨趣和特質。鄧曉

芒在區分西方的「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的關係時指出：

體驗性的詩化是中國非理性主義的根本，它不需要理性來為之提供前提，更不是從理

性中發展出來的。②

關於這種「體驗性的詩化」，程樂松在總結中國古代思想所關注的「言說的邊界」時也指出：

在言說之外，靈性的體悟在生活世界中無時無刻不存在著，最終讓生活世界本身不僅

成為理性思考與靈性體悟無縫聯結的場域，也使得渾然的生活成為存在方式提升的過程。③

因此，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道教（家）所講的「道」，不能被簡單理解為一種意識對象，一種外

在於有限主體之外的絕對威力的度。一方面，道超出於理性反思的範疇之外（因此不是一個概念，

更不是某種不充分的意識對象），如蒙培元認為：（1）道不是「實體」：

「道」是真實存在的，但不是獨立的、不依賴於任何事物的絕對單純者或不變者，也

不是構成萬物的最後基質。綜觀《老子》全書，並沒有西方式的實體論思想，而是一種有

機論的境界形態的哲學思想；④

（2）道是不可說的：

「道」可以體認、體驗，但不能作為對象去認識，去名言，因此，關於「道」的種種

描述或解釋，都不是概念分析式的認識，只能是本體顯現或「透視」。⑤

馮國超在解讀《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一語時也指出：「可以言說的宇宙萬物本原之作用，不

① 鄧曉芒：〈西方哲學史中的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現代哲學》2011年第 3期，第 48頁。

② 鄧曉芒：〈西方哲學史中的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現代哲學》2011年第 3期，第 54頁。

③ 程樂松：〈「子不語」與「道可道」——中國古代思想的言說之道與理性的邊界〉，《哲學動態》2019年第 9
期，第 57頁。

④ 蒙培元：〈「道」的境界——老子哲學的深層意蘊〉，《中國社會科學》1996年第 1期，第 116頁。

⑤ 蒙培元：〈「道」的境界——老子哲學的深層意蘊〉，《中國社會科學》1996年第 1期，第 1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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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宇宙萬物本原之本體」
①
。另一方面，道又貫通於人和天地萬物的生命存在之中，決非什麼令人感

到恐懼的外在力量。蒙培元指出：「由於『道』是無分別的整體性的本然存在，因此，『與道同一』

的境界亦可說是渾然一體的整體境界。」
②
楊國榮也指出：

從哲學層面來看，肯定道與人的存在以及人的社會生活的聯繫，其內在理論趨向於溝

通形而上的世界與現實的世界，將注意的重心放在存在意義的追尋之上，而不是去建構思

辨的世界。從價值的層面來看，它則表現為關注現實存在，遠離超越的、抽象的世界。③

道教的基礎是對「道」的一種非概念式體悟，這種體悟實質性地區別於黑格爾所說的返回自身的孤

獨者的思想，也不是理性主義範疇下一種獨立於感性的身體實存之外的精神或思維活動，而是一種

具身性的修養方法。陳霞指出：

身體在道教裏是一切存在的基礎，既是體驗的領域又是體驗的媒介，是其他價值得以

實現的起點和場所。人與外界通過身體而交通。身體還具有文化的意義，人的自然屬性和

社會屬性皆被身體所呈現。存在是在身體裏的存在，離開了身體，無從談心靈和精神。④

正是在這種本質性的具身性視域的基礎上，道教發展出了天人同體的宇宙觀，這也構成了整個道教

信仰的重要支柱。葛兆光認為，道教長生信仰的依據就在於

古代中國人對於大宇宙與小宇宙之間『同源、同構、互感』的確認和確信……按照古

代中國人的想法，人稟天地而生於宇宙之中，人的身體仿佛一個小宇宙，而外部自然世界

是一個大宇宙。大宇宙是永恆的，而人之所以可以長生，不僅因為它與大宇宙同出一源，

而且是因為它可以模擬大宇宙的存在方式，這樣就可以獲得長生的可能。⑤

大宇宙和小宇宙之間的這種同源性和同律性也正是道體實存的主要維度之一。道不是外在於人的力

量向人單方面顯現出來的意識表象，而是貫通於人的內在生命及其同宇宙的自然關係之間的合理秩

序，調節著包括人的心身一體在內的宇宙之整體運行。馮國超指出：

不僅宇宙間存在有道，在人的生命體中也存在有道，而且，兩者具有的道是同一個東

西……正因為人身上有道，人才能長生不死。因為人一旦體會到自己身中之道的存在，也

① 馮國超：〈「道可道，非常道」新解〉，《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 6期，第 51頁。

② 蒙培元：〈「道」的境界——老子哲學的深層意蘊〉，《中國社會科學》1996年第 1期，第 120頁。

③ 楊國榮：〈道與中國哲學〉，《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 6期，第 46頁。

④ 陳霞：〈形神俱妙——道教身體觀的現代闡釋〉，《哲學動態》2005年第 4期，第 35頁。

⑤ 葛兆光：〈宇宙、身體、氣與「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道教的生命理論〉，《中國哲學史》1999年第 2期，

第 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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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同時獲得了道的生化萬物、不生不滅的神通。①

概而言之，道不是意識的對象，既不是實體或度的概念，也不是外在的絕對威力的表象，而是一種

必須被活生生地體驗到的、貫通於大小宇宙間的生命法則。

三、黑格爾思辨哲學與道教重玄學的對話

（一）黑格爾宗教史觀的起點和終點

黑格爾的宗教哲學以其思辨的形而上學為前提和歸宿。因此，黑格爾在正式展開宗教類型的呈

列譜系之前，先就「形而上學的概念」進行了一番討論。在他看來，形而上學的概念是一個「完全

具體的內容」：

這內容就是精神，而精神所是的一種發展，就是整個宗教哲學的內容。我們發現精神

所處的階段，有諸種不同的宗教；規定性的這種區別之所以如此，是由於它構成諸不同的

階段，顯現為外在的形式，這種外在的形式以精神為基礎，其區別以一定的形式在其中被

設定出來，而這種形式當然是普遍的邏輯形式。②

以精神為內容，各宗教類型呈現為這同一個內容的有演進次序的各種特殊形式，這種演進次序是遵

循著形而上學-邏輯範疇的發展形式的。在最低級的宗教形式和最高級的宗教形式之間存在著一種精

神性的運動，這一運動規定了黑格爾宗教哲學亦即其宗教史觀的全部內容。關於這一運動，黑格爾

說：

概念規定，特別是概念，並不自為地是一種靜止者，而是一自己運動者，本質上是活

動，正是因此，它才是中介，像思維是一種活動、是自身的中介一樣，而且因此，有規定

作用的思想也是自身的中介，上帝定在的各種證明，必定表明是概念本身的必要環節，是

一種進程，是概念自身的一種活動。③

作為概念的一種精神性進程，宗教哲學是以歷史性的形式呈現出來的。也就是說，存在一種最初始

的宗教形態作為這一進程的開端，也存在一種最完滿的宗教形態作為這一進程的終結，同時也存在

著形成於這兩極之間的各種特定的中間形態。

作為開端的，是直接的東西，

① 馮國超：〈析道教生命哲學〉，《哲學研究》1991年第 10期，第 66頁。

②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226頁。

③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2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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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者就是存在；在思維中直接者也是抽象者，這種抽象者尚未深入於自身，並以這

種方式通過進一步的反思成為現實的，成為具體的。①

所以，在宗教史的起點，

自然宗教是如此被規定的，以至在其中，精神者與自然者一起都在這種最初的、純真

的、未受干擾的統一中。但是，這種規定在此被認為是絕對的、真正的規定，而這種宗教

在這種關係中則因此被認為是神聖的宗教。②

但是，黑格爾轉即否定了這種貌似「神聖」的狀態：

人本質上作為精神而存在；但是，精神並不以直接的方式存在，而是它本質上是這樣

的：自為存在，是自由的，是使自然者與自身對立者，它專心致志於自然，與自然發生分

裂，而且只有通過並按照這種分裂才能與自然和解，不僅與自然和解，而且也與自己的本

質、與自己的真理和解。③

按照精神運動的本質規定，自然宗教中的精神和自然的直接統一性必須發生分裂，產生有限者和無

限者的各種形式的對立，從而有了整部宗教史向著實體性的上帝概念演進的歷程。每一種特定的宗

教形式都內在地蘊含著一些相互對立的規定性，這些規定性相互轉化，使較初級的環節得到揚棄，

產生更高階段的對立關係。而在接近宗教史終點的地方，

主體性已達到其自為存在的頂峰，達到總體，在自身內知自身為無限的和絕對的。啟

示宗教的本質規定就是實體賴以成為精神的形式。④

最終，作為宗教史之終點的，是全部宗教意識中最具體、最完善的東西的形成和出現，即上帝，「上

帝是自在自為的必然者」，「上帝必須被瞭解為實體」
⑤
。

但是，關於實體，黑格爾還給出了一番更為圓融究竟的討論：

①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228頁。

②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192頁。

③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194頁。

④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Ⅱ），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156頁。

⑤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2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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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限者向實體的提升中，存在著一中介，這一中介在結果中曾被揚棄，被設定為無

意義的。在實體與眾多者、有限者等等的反復對立中，這種被揚棄的中介應重新予以吸納，

然而因此，這種中介在結果的運動中就被設定為虛無；也就是說，不僅結果必須被予以理

解，而且在這種反復對立中，同一結果的整體和過程也應予以理解。如果以這一方式來理

解整體，那麼就可以說：實體具有偶然性、無限的多樣性——它靠這種實體作為瞬息即逝

的某一存在者而存在。存在著的東西，都在消失著。然而，死同樣又是生的開始；消失是

產生的開始，且只是從存在到非存在的突變，反過來亦然。這是偶然性之變換，而實體則

是這種變換本身的統一。重複發生的東西，就是這種變換，而作為統一的這種變換則是實

體的東西，是必然性，這種必然性就是把產生轉換成消失，而反過來亦然。實體是存在的

絕對力量。存在應歸於實體；但實體同樣也是突變的統一，即存在突變為非存在；但實體

又是消失的力量，以致消失在消失著。①

就實體內部的各個環節而言，它們是相互對立的，前一個環節的消失產生了後一個環節；但是，就

整體的運動而言，各個環節顯現為偶然的無限多樣性，實體則表現為這些多樣性的統一。在這種統

一性中，某一個規定性的自身設定，同時也就設定了他者或另一個環節的到來，因此某一環節自身

的否定就是另一個環節的被肯定，因此非存在也就是存在；而另一個環節的自身肯定就意味著它自

身的即將被又一個他者所否定，因此存在就是非存在。伴隨著多樣偶然性的統一呈現為實體層面的

必然性，存在和非存在之間的界限也就消融於整體。每一個特定的存在環節向他者的過渡，導致了

「消失在消失著」，這同時也是獨一實體即上帝主體的實在化。

（二）道教重玄學的「玄之又玄」

黑格爾否定了作為原始狀態的精神性和自然性之直接統一，但是他又肯定了一種經過概念之中

介的建立起來的整體性統一。這種中介及其揚棄是在思維的領域中展開的。各個範疇相互設定和向

他者過渡，以致其作為各種規定性的存在和非存在，最終在整體的運動過程中消泯了相互間的抽象

區別。也就是說，黑格爾承認精神內容的一種經過分裂之揚棄的中介活動的統一性，並從中推出一

個重要結論：存在就是非存在，非存在就是存在。相應地，在道教傳統中，也發展出了一個帶有思

辨色彩的重玄學派。他們也主張有無之間的無差別性，但不是通過概念運動的中介性否定，以達到

存在和非存在之間的辯證統一，而是通過直接而徹底地取消有和無的現成性的差異，同時再進一步

抽空這種被設定的否定性本身，以滌除任何概念性對立的存在。成玄英《老子注》釋「玄」：

玄者，深遠之義，亦是不滯之名。有無二心，徼妙兩觀，源於一道，同出異名。異名

①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2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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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謂之深遠。深遠之玄，理歸無滯。即不滯有，亦不滯無，二俱不滯，故謂之玄也。①

「玄」的涵義是，既不滯有，亦不滯無，也就是說，讓心靈既跳脫出有的方面，又跳脫開無的方面，

不執取其中任何一面。但這還並不究竟。進而又釋「又玄」：

有欲之人，唯滯於有；無欲之士，又滯於無。故說一玄，以遣雙執。又恐學者滯於此

玄，今說又玄，更祛後病。既而非但不滯，亦乃不滯於不滯。此則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

玄。②

「重玄」的涵義則是，既不滯於滯，又不滯於無滯，既跳脫有[有]有[無]的層面，又跳脫無[有]無[無]

的層面，更進一步地不去執取其中任何一面。如果說，在黑格爾那裏，存在和非存在本質上統一於

實體內部絕對化、實在化了的存在方面，那麼，在重玄學這裏，有和無本質上卻是同一於顯示在有

和無的對立之外的一種絕對化了、中立化了的無（玄之又玄）的層次。這種絕對化了、中立化了的

無，既不是概念上與有相對的無，也不是意識中與有滯相對的無滯，而是一種徹底抽空了任何對立

性的高妙境界。與黑格爾通過概念的設定、中介和揚棄來實現存在和非存在的統一性不同，重玄學

是通過徹底否認任何概念性、表象性的設定，乃至否認掉這種否認本身，來復原有無的原始無差別

性的。這種操作方式不是黑格爾式的概念運動，而是一種被唐代的杜光庭形容為「忘」的工夫：

夫攝跡忘名，己得其妙，於妙恐滯，故復忘之，是本跡俱忘。又忘此忘，吻合乎道。

有欲既遣，無欲亦忘，不滯有無，不執中道，是契都忘之者爾。③

通過「又忘此忘」，重玄學家所體悟的「道」才從中顯示了出來。這種意義上的「道」顯然離黑格

爾所界定的度的概念或絕對威力的對象性表現更為遙遠。但是，重玄學的「忘」的工夫和黑格爾的

思辨卻抵達了一重相當接近的境地，即：在某個特定的維度上看來，事物的存在和非存在，或有與

無之間，是不存在既定的差異和對立的。黑格爾通過思辨的方式揭示了，在自我運動著的實體內部，

存在就是非存在，非存在就是存在；重玄學則通過不取偏滯的坐忘觀想，體認到了既不是有，又不

是無，進而也不是[既不是有]也不是[又不是無]。放在黑格爾的語境下，這種玄之又玄的妙境，由

於其一開始就拒絕了任何概念性對立的中介，或許更接近於原始自然宗教所觀照的那種純真統一性：

精神就在這樣一種關係中直接知道諸事物普遍的、真正的本性，在直觀中理解它們，

就是因為直觀是一種知，是一種洞察，與夢遊症狀況比較一下就明白了，在這種狀況中，

① （唐）成玄英：《老子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第 4頁。

② （唐）成玄英：《老子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第 4頁。

③ （唐）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六，《正統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

影印本，1988年，第 14冊，第 3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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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返回到精神生活與其世界的統一。這樣一來，對於那種原來的、直觀的知性來說，諸

事物的本性就展示出來，因為對於這種知性來說，諸事物的本性擺脫了時空的外在條件，

擺脫了諸事物的知性規定，以致在這種統一中，精神再不是任意的自由幻想中按照其概念、

按照其真實情況觀看諸事物，被直觀的東西是通過概念被規定的，在永恆美中顯現，遠勝

於顯現失去活力。——簡言之，精神作為神聖的、類似神聖的生命力，就其純粹形態而言

在特殊者中面對一般者，在其普遍性中面對並直觀到特殊者、個別者。①

如前所述，這種前概念的直觀遭到了黑格爾的嚴厲批評。但是，站在道教和重玄學的立場來看，由

於道是貫通和遍徹一切的，即便是黑格爾意義上那種從直接存在通達上帝實體的思維活動本身，也

仍然處在道的統攝之下，為道所掌有，因此也要以某種方式顯現出道體的這種有無之外、玄之又玄

的特性：

道性無雜，真一寂寥，故清靜也。玄深不測，如彼澄泉，故湛然也。寂然不動，無為

也；感而遂通，無不為也。無為者，妙本之體也；無不為者，妙本之用也。體用相資，而

萬化生矣。②

這裏的關鍵是，要從什麼角度來看待這種致思路徑上的矛盾，如果更關注不同宗教形式或意識形態

之間的對立性，那麼這兩種理解世界本體的路徑相互隔絕在對方之外，任何一方都不受另一方的限

制，也都無法實質性地進入對方的本來語境；但如果更重視精神內容的普遍性，或道的本體在天地

間的相通性，那麼也可以認為，黑格爾的思辨哲學和道教重玄學關於事物的存在本性，還是道說出

了一些相互融貫的真理。這些東西方共通的普遍真理，正體現著黑格爾所說的，內在於精神主體心

中的充實而自由的基礎。道教和中國文化當中並不像黑格爾武斷地認為的那樣，缺乏這個層次的內

容，而是能夠做到和黑格爾等西方思想進行深入的對話和匯通。

結 語

綜上所述，黑格爾從他的理性主義立場出發，對道教等中國宗教存在著諸多誤解和誤判。其中

最主要的一點在於，他是以近代西方哲學所關注的意識活動的主體性和對象性框架的視角，來解讀

中國人的天、道等觀念的，由此把道理解成了概念性的度，把天理解成了上帝實體的一種未經充分

發展的抽象形態（絕對威力），進而抽空了中國人精神生活的內在豐富性。而在道教的本真語境下，

道不是認識對象，不是實體性的概念，或者某種外在地控制著有限主體的威力，而是貫穿於人們的

身體和心靈，同時整合著天地萬物的生命法則，是使有限存在者向著無限本原不斷實現提升和超越

① [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燕宏遠、張國良譯：《宗教哲學講演錄》（Ⅰ），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192-193頁。

② （唐）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二十九，《正統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

聯合影印本，1988年，第 14冊，第 4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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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媒介。黑格爾對於道的誤解，導致他對道教等中國宗教的規定出現了偏差，這是我們不得不注意

的。儘管有著不同文化背景所造成的隔閡，但是，在本體論層面上，黑格爾的思辨哲學仍然能夠取

得同道教哲學相會通的契機。上文嘗試著以黑格爾形而上學中的存在-非存在的相互過渡，同重玄學

所崇尚的坐忘有無，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比較，其目的正在於揭示出這種思想匯通的可能性。而與西

方思想的對話，不僅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吸收和消化西方哲學的成果，也能幫助我們更有力地推動

道教等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性背景下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